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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志
云南编修地方志的传统源远流

长、从未断代，据初步统计，在新中
国成立之前，共编修过通志、府州县
志450余种。1981年至今，云南与全
国一道启动了两轮社会主义新方志
编修。形成省、市、县三级志书 440
部，记载了从历史肇始到2005年间
的云南历史。

陶学宪：方是地方，志是记载，地
方志就是记载一定区域在一定历史
时期内自然、社会、历史情况的资料
载体，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中
华民族素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地方志，
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代赓续不断。
比较早的一部方志是《山海经》，书中
虽然记载了大量神话故事，也记载了
很多地理、风土人情的内容。方志最
早起源于图经，图是地图，经是文字
说明，图经就是文字加说明，记载一
个地方的山川河流、民俗风物等情
况。图经是地方志最早的一种雏形，
还不成熟。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开
始，地方志走向了成熟期。

秦汉以前记录云南地方情况的
一些史书，简单单一，只是地方志的
雏形，还不能算是地方志书。从晋代
开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其中

的《南中志》部分，比较详细地记述
了云南情况，可算是云南最早的省
志。到了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又进
一步，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则更
加完善。明清以来，云南官修、私修
方志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特别
是民国时期，云南修成了当时篇幅
最大、内容最丰富、资料最翔实的鸿
篇巨著《新纂云南通志》，编修《新纂
云南通志》的原班人员又编修了《新
纂云南通志》的续编——《续云南通
志长编》。

地方志是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
遗产，云南虽地处西南边疆，但就修
志而言，却不比其他省落后，这不仅
给云南人民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
历史文献，还将对振兴云南提供历
史依据和经验教训，这是值得我们
骄傲和自豪的。

修志
很多人不知道新编省志从一开

始编修就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因为
没有先例，更没有经验。再加上民国
时期参加编撰《新纂云南通志》《续
云南通志长编》的都是当时云南知
识界的泰斗、精英，如周钟岳、陈一
得、方国瑜等先生，他们德高望重，
有学识、有影响，因此陶学宪等编修
人员感到压力很大，可一旦肩负起

历史的责任，就不能打退堂鼓。
陶学宪：修云南的社会主义新

方志工作是 1981 年开始宣传启动
的，直到1984年还一直处于组织发
动阶段。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
任何一个人做过。不懂就在干中学，
只有下苦工、花力气，才能担当起这
个历史的重任。为了学习和了解云
南历史上地方志的编纂情况和编修
方法，由我负责从省图书馆把民国
时期未编修完稿的《续云南通志长
编》资料复印回来进行整理，一是作
为新编云南省志的资料参考，二是
通过整理来学习编写地方志的方法
和经验。

当时，我们省志办公室的十来
个人就是这样起步学习编写方志
的，但在 1985 年，各厅局负责的省
志各分志的编写也陆续开始起步，
他们对如何编写心中无数。鉴于此，
我们举办大规模的培训班，讲授资
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和使用，大事
记的编写，如何拟订志书的篇目，如
何审稿，如何进行总纂等等涉及志
书编写过程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到
1986年，新编云南省志的工作才全
面启动，众手成书。

1993年以后，各分志的稿子陆
续交到省志办公室后，又由具体承
担分纂工作的同志按照省志的总体

设想从政治、思想、体例、史实、语言
文字上进行总的修改、核实、润色和
加工，这实际上是一次彻底的综合
加工和再创作工作。分纂工作完成
后，又由分管的副总纂进行审查验
收，如不合格则重新进行修改，直至
合格，才交出版社。出版社又请责任
编辑根据出版物的要求对该书重新
进行审读、修改、加工并负责版面设
计、字号标注、装帧、校对直至印刷
出书。就这样到了 2003 年，付出了
二十余年的心血和努力，我们才修
出第一轮云南的新方志。第一轮修
志的艰苦探索，为第二轮修志积累
了经验、提供了方法。

用志
2019年年底，《穿越云南三千年

—云小志漫游记》历史名人系列动
漫片启动创作，目前，第一季10集的
动漫已在各大电视台和全网播出。
未来，还将持续制作三千年来影响
云南历史的100位历史名人动漫片。

同样是在 2019年，《美哉云南》
省情系列微视频点击播放量突破 1
亿次。2020年7月，云南省情系列微
视频《美哉云南》迭代升级为《美丽
云南》（第二季），计划摄制全省 129
个县（市、区）的150余集微视频。

【下转2版】

本报讯（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吴卫）2月 27日，云南省民族宗教
委、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广播电
视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宣传合作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省
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委主
任拉玛·兴高，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社
长何祖坤，云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和
亚宁参加签约仪式并致辞。

2015年1月和2020年1月，习近
平总书记两次到云南考察并发表重要
讲话，明确要求云南省努力成为我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5年来，云南省
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为统领，坚持

“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
局”的指导思想，坚持“各民族都是一
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
念，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
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少数民族
群众生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全省民族工作
不断创新发展。

作为主流媒体，云南日报报业集
团、云南广播电视台始终坚持为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舆论支
持，用新闻生动讲述并记录民族团结
进步的云南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为进一步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宣传工作的质量，更好地宣传党
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在边疆民族
地区的成功实践，展示云南各民族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
好局面，省民族宗教委、云南日报报
业集团、云南广播电视台决心共同
携手进行深度合作。通过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加强资源共享，积极构建
技术先进、形态多样、渠道多元、覆
盖广泛、传播快捷、多屏互动的新型

传播体系，围绕民族团结进步等主
题，创作多题材、多系列、多类型、互
动式精品力作。

拉玛·兴高在致辞中表示，这是
一次携手共进、优势互补的共赢之
举，也是一次合作创新、共同开拓的
务实之举。希望以此为新的起点，本
着“长期合作、优势互补、共足发展”

的原则，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主动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
趋势，以互联网思维优化配置媒体
资源，共同推进“互联网+民族团结
进步”行动，为加快云南建设成为我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营造和谐氛
围、凝聚奋斗力量。

汇聚力量提升民族团结宣传质量
省民族宗教委与云报集团、云南广播电视台分别签署宣传合作协议

志书志人 志在志中
——访云南方志修志人陶学宪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航 实习生 陈雨馨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写的一副名联，说的是做学问如果不坐长时间的
冷板凳，不认真钻研，文章是写不好的。编写地方志亦是如此，需要调查、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要对其进行鉴别核
实、整理等工作，才能提供使用，个中酸甜苦辣，只有做此工作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陶学宪，曾任云南省志编辑室主任、《云南省志》分纂、云南省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1984年他到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工作后，从事《云南省志》的编纂和理论研究工作。他在第一轮新编省志编纂中，承担了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广播电视、出
版、文物、纺织工业、金融、测绘、交通、林业、医药等10余个分志的分纂和责任编辑工作。所承担分纂、责编的志书只有《金
融志》《交通志》未送选评，其余全部获奖。其中有1部获全国优秀志书一等奖、3部获云南省优秀志书特等奖。

2003年云南开始第二轮修志。陶学宪虽退休，却一直承担着修志工作。今年78岁的他，从事修志37个年头，甘
坐冷板凳、默默奉献、笔耕不辍，从一个没有修志经验的外行人成长为地方志专家，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云南地方志事
业的发展。他认为“志书志人，志在志中”。

乐兵

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
正式实施，修正后的刑法第二百九
十九条明确将侮辱、诽谤英雄烈士
的行为纳入犯罪，规定侮辱、诽谤
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
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
为捍卫英烈形象提供了法律武器，
体现了国家捍卫英烈的坚定意志。
检察机关对仇某明批准逮捕，于法
有据。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英烈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承载着
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没有先烈们
舍小家顾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
英勇奋斗、牺牲奉献，就不可能有
我们现在的美好幸福生活。一直以
来，从各种形式纪念英烈、表彰先
进、慰问英模，到健全党和国家功
勋荣誉表彰制度，尊崇英雄、褒奖
英模已成为一项国家大事。2018
年 5月1日正式施行的英雄烈士
保护法庄严宣告：“国家和人民永
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
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为
全社会注入见贤思齐、崇尚英雄、
争做先锋的强劲正能量。

然而，有的人打着“还原历
史”“寻找真相”“重新评价”等幌
子，歪曲、否定历史，诬蔑、诋毁英
模人物。从“质疑”黄继光，到制造

谣言丑化刘胡兰和“狼牙山五壮
士”，一些人把否定历史当时髦，
以解构崇高为能事，将民族英雄、
革命先烈污名化。这些人数典忘
祖，肆意歪曲历史、亵渎英雄先
烈，影响大众认知、伤害公众情
感。鉴于此，将英烈的名誉纳入刑
法保护范畴，大幅提高对诸如仇
某明等侮辱、诽谤英烈名誉的违
法成本势在必行。同时，刑罚威慑
所形成的警示“涟漪效应”，能使
更多的人自觉地不踩踏红线，有
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捍卫英烈名誉
的浓厚氛围。

网络世界，追求自由、张扬个
性、崇尚多元无可厚非，但是自由
是有边界的自由，个性是有底线
的个性，任由历史虚无主义不断
消解和侵蚀历史和主流文化，冒
天下之大不韪去拿英雄开涮、拿
历史说笑，将恶俗当噱头，以追逐
点击率与利益为重，这是缺乏基
本的历史常识和人文情怀的体
现，亵渎了英雄、玷污了经典，为
世人所不齿，更为法律所不容。让
其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是对英
烈负责，对国家的价值观负责，更
是对民族的未来负责。

诋毁英烈，已涉嫌犯罪。英雄
烈士用鲜血、生命捍卫祖国领土，
其名誉、荣誉不容诋毁。对仇某明
批准逮捕，依法惩处侮辱、诽谤英
雄烈士的犯罪行为，用法律之盾保
护英烈精神，告慰英烈泉下之灵。

以国法护卫英烈之名

依法护卫戍边英雄
检察机关查办首起侵害英烈名誉荣誉案

3月 1日上午，南京市人民检
察院通报，网民“辣笔小球”发布恶
意歪曲事实真相、诋毁我国戍边英
雄官兵的违法言论，被南京检察机
关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依
法批准逮捕。据了解，这是《刑法修
正案（十一）》3月 1日起正式施行
后，全国检察机关依照该法办理的
第一起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刑
事案件。

贬低、嘲讽英雄烈士
社会影响恶劣

2月19日，《解放军报》报道了
去年 6月在边境冲突中誓死捍卫
国土的一线官兵英雄事迹。

就在全国人民为英雄的事迹
感动，向烈士悼念时，仇某明却于
当天晚上 10时 29分、10时 46分，
在微博上使用个人注册账号“辣笔
小球”发布两条贬低、嘲讽卫国戍
边的英雄烈士的信息，在网络上广
泛传播，社会影响恶劣。

各地网友对仇某明的行为发
出声讨，对其做法表示了不齿和愤
慨。此后，司法机关对仇某明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事件的处理，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据资料显示，“辣笔小球”仇某
明，出生于 1982年，南京人，法学
硕士，曾供职于《经济观察报》，是
一名记者，曾因报道了上市公司凯
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凯恩公
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
网上通缉，引起全国媒体广泛关注
而名动一时。

2月19日深夜，仇某明供职的
《经济观察报》连夜发布声明，称其
早在 2015年就已经从单位离职，
他的相关言行与经济观察报没有
任何关系。

“辣笔小球”被禁言后，不少网
友爆料称，在这之前“辣笔小球”就
多次发表过污蔑诽谤言论，还擅长
人肉搜索，“辣笔小球”曾发表影视
明星的相关污蔑言论，引发过网络
骂战；有网友爆料，他曾经发表过
许多关于股市的不当言论。

“辣笔小球”出镜忏悔

2月20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
通报称，2月19日晚将发布违法言
论的仇某明（男，38岁，南京人，网
名“辣笔小球”）抓获，南京警方已
对仇某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
拘留。2月 25日，公安机关以寻衅
滋事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3
月1日，南京检察机关依法对仇某
明批准逮捕，同时决定开展公益诉

讼调查工作。
3月 1日，“辣笔小球”出镜忏

悔的新闻，登上了《新闻联播》。
1日下午，《检察日报》公开了

仇某明的忏悔视频。仇某明在视频
中说道：“我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
一种良知泯灭的行为。我对此也非
常地自责，非常地懊悔。”

他反思道：“我在事实不明朗、
掌握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还用这
样一种轻浮的、夸张的、戏谑的词
汇去描述这位英雄团长，不仅仅是
贬低了英雄团长的形象，也是影响
了整个边防将士的形象。”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也对
“辣笔小球”微博主仇某明被批捕
一事进行了报道，用时近1分钟。

律师分析：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检方为何最终以涉嫌侵害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仇某明进行
批捕？

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刘爱东律师介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
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
定：刑法第 12条规定的“处刑较
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
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法
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如
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
较轻。他介绍，该条款规定了刑罚
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刘爱东介
绍，刑法第 293条寻衅滋事罪，刑
罚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
役。而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
案（十一）》中的第35条，在《刑法》
第299条后增加一条，作为刑法第
299条之一，规定“侮辱、诽谤或者
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故依据
该条追诉，符合“从旧兼从轻”原
则。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的唐迎鸾律师也表示了相同观点，
她还认为，本案中适用侵害英雄烈
士名誉、荣誉的罪名进行批捕，体
现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的徐旭
东律师则认为，《刑法修正案（十
一）》对 2018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6条中的刑
事责任确定了具体罪名和量刑范
围，从而使得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
上更加明确具体，增强了操作性。

（本报综合）

本报讯（虎遵会）3月 1日，云
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
清理取消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
业不合理收费的通知》（下称《通
知》），明确自 3月 1日起，将清理和
取消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中
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供水环节收费。取消供水企业
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
用水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节向用户
收取的接水费、增容费、报装费等类
似名目开户费用，以及开关闸费、竣
工核验费、竣工导线测量费、管线探
测费、勾头费、水钻工程费、碰头费、
出图费等类似名目工程费用。

供电环节收费。取消供电企业及
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
电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节向用户收
取的移表费、计量装置赔偿费、环境
监测费、高压电缆介损试验费、高压
电缆震荡波试验费、低压电缆试验
费、低压计量检测费、互感器试验费、
网络自动化费、配电室试验费、开闭

站集资费、调试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供气环节收费。取消燃气企业应

通过配气价格回收成本的收费项目，
包括：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外市政管网
资产的增压费、增容费等类似名目费
用；涉及市政管网至建筑区划红线连
接的接驳费、开通费、接线费、切线
费、吹扫费、放散费等建设及验收接
入环节费用；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内至
燃气表的设施维修维护、到期表具更
换等费用。取消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
气工程安装不相关或已纳入工程安
装成本的收费项目，包括开口费、开
户费、接口费、接入费、入网费、清管
费、通气费、点火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供暖环节收费。取消集中供热
企业向用户收取的接口费、集中管
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类似名目
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属于用户资
产的供热设施经验收合格依法依规
移交供热企业管理的，有关维修维
护等费用由供热企业承担，纳入企
业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用户收取。

接入工程费用。在城镇规划建
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建筑
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
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从用
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
生的入网工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
热承担的部分，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应及时
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热企业建设，
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

其他各类收费。严禁政府部门、
有关机构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
装置强制检定收费；供水供电供气
供热企业或用户自愿委托相关机构
对计量装置进行检定的，按照“谁委
托、谁付费”原则，检定费用由委托
方支付，但计量装置经检定确有问
题的，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承
担检定费用，并免费为用户更换合
格的计量装置。严禁向用户收取水
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任何单位代

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时，严禁向
用户加收额外费用。建筑区划红线
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网的建设安
装、更新改造、维修维护等费用已由
政府承担的，不得再向用户收取。新
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
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
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
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另外向
买受人收取。投入使用后，可依法依
规移交给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实
行专业化运营管理，有关运行维护
等费用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通知》称，以上收费项目，没有
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全部取消。各
地方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
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企业以入网费、
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
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收入的，
应结合理顺水电气价格、建立健全
补贴机制逐步取消。

本《通知》自2021年3月1日起
开始执行。

云南：涉水电气暖不合理收费全部取消


